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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百色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百色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百色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17號友賢大廈1樓B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百色鄉親及關心百色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百色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百色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maggie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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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北海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北海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北海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宋

玉生廣場411-417號皇朝廣場12樓K-M
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北海鄉親及關心北海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北海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 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
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 會長/副會長每屆任期三年，
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七） 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 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 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 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 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 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北海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防城港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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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6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防城港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防城港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

口岸宋玉生廣場568號中富大廈4樓B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防城港鄉親及關心防城港發展

的澳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防城港在

團結聯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

流，為兩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長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會、

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會

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8天
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召集

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半會

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廣西

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員

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半

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所

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方

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會

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針；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案；審

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提交之
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為

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交

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

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

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互

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可

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處

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要，

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防

城港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選

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權；

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會福

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從

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開

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由

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員

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由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項，

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桂林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桂林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桂林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

美士街14號景秀花園2樓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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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桂林鄉親及關心桂林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桂林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桂林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貴港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貴港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貴港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17號友賢大廈1樓A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貴港鄉親及關心貴港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貴港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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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貴港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河池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河池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河池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

口岸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4樓
B-C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河池鄉親及關心河池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河池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 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

事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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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 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
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 會長/副會長每屆任期三年，
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七） 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 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 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 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 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本

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提交

工作報告。

（二）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 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河池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賀州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賀州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賀州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17號友賢大廈1樓B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賀州鄉親及關心賀州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賀州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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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賀州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梧州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梧州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梧州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

口岸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4樓C，
D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梧州鄉親及關心梧州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梧州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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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梧州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玉林聯誼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廣西玉林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廣西

玉林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士

多鳥拜斯大馬路17號友賢大廈1樓A座。

第三條——本會宗旨為愛祖國、愛

澳門；團結定居澳門或在澳門工作、經

商的廣西玉林鄉親及關心玉林發展的澳

門各界人士，促進澳門與玉林在團結聯

誼，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為兩

地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第四條——本會為澳門廣西聯誼總

會團體會員，配合澳門廣西聯誼總會開

展會務。

第二章

組織架構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

（二）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會

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督促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會長負責召開。大會之召集須至少提前

8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召集書內應載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如應理事會要求或有超過一

半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或應澳門

廣西聯誼總會要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開會須要過半數會

員出席。如超過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

半數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可如期舉行，

所決議之事項須有過半數出席會員通過

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五）會員大會之職權為：修改本

會章程及內部規章；決定本會會務方

針；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和提

案；審議/通過理事會（首屆由籌委會）
提交之會長/副會長人選；選舉理監事成
員。

（六）會長 /副會長每屆任期三
年，連選可連任（會長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

（七）會長/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
監事會任何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七條——理事會

（一）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理事會

為本會執行機構。

（二）理事會職權為：執行會員大

會決議；處理各項會務；向會員大會提

交工作（會務）報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

干人；常務理事若干人，均由全體理事

互選產生。理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四）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五）理事會可設若干部門，負責

處理各有關會務。

（六）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

要，敦聘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顧問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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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會務工作；稽核

本會之財產及財務收支。並向會員大會

提交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若干人，由全體監事互選產生。監

事會總人數為單數。

（三）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

可連任。

第三章

會員、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九條——凡同意本會章程之廣西

玉林鄉親及其他人士，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經理事會批准，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十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向本會會務提出批評建議之

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和享受本

會福利之權。

第十一條——會員有遵守會章、服

從決議、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本會日常經費是：會員繳納會費；會內

及會外熱心人士、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

獻及贊助。

第十三條——如有須要，可向會員

或社會進行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開始生效；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得

由會員大會修訂之，修章之決議須由會

員大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

過；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由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可通過。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

項，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執

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oito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0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0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萬奎文娛體育會

中文簡稱為“萬奎”

葡文名稱為“Man Fui Associação 
Desportiva e Recreativa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Man Fui”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6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萬奎文娛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萬奎文娛體育

會，中文簡稱：萬奎。

葡文名稱：Man Fui Assoc iação 
Desportiva e Recreativa de Macau，葡
文簡稱：Man Fui。

第二條

會址

本會設於澳門提督馬路155號樂意居
14樓A室，經理事會同意可更改。

第三條

宗旨

以推動本澳文娛體育運動愛好者之

間的交流和聯繫，培養人們對文娛體育

運動的興趣，並積極提倡參與各類文娛

體育運動比賽活動為宗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章程，贊同本會宗旨，

對文娛體育運動有興趣之人士，經申請

登記，由理事會審核批准，在繳納入會

會費後，即可成為本會會員。會員如有

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

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有權參加本會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 有權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及
享有本會提供的福利；

4. 有權對本會工作提出批評、建議
及監督。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

2. 維護本會的信譽及權益，積極支
持和參與本會的活動；

3. 如被選為或被委任為本會架構之
領導成員，須積極履行任內之職責；

4. 繳交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組織設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第八條

選舉和任期

1. 由會員在會員大會中以個別提名，
不記名投票和簡單多數票方式選出會員

大會主席、秘書、理事會和監事會成

員，並公佈結果。

2. 本會組織之架構成員每屆任期為三
年，期滿後可改選並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

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會員大會屬全體會員參與，是最
高權力執行架構，具有修改章程，改選

理、監事的權力，大會每年召開會員大

會一次。在必要的情況下或因應不少於

三分之二會員聯名，亦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2. 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
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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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

長本會存續期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4. 會員大會職權為：

1）制定及修改會章；

2）審議每年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3）選出領導組織成員。

第十條

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人，副理事長最少一人，秘書一人，

理事若干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

會視工作需要，可設立多個文娛體育項

目小組。

2. 理事會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規劃和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

3）招收會員；

4）理事長領導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
決議，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理事

分工負責會務工作，理事長外出或因事

缺席未能履行職務時，副理事長有權代

表理事長主持會務；

5）本會有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文件
和合約，由理事長或經由理事會議決定

授權理事會其他成員代表簽署有效；

6）凡有損害本會聲譽及違反本會章
程之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

員資格。

第十一條

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最少一人和監事若干

人，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2. 監事會職權為：

1）負責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2）審查理事會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3. 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由監事長主持。

第十二條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顧問之設立

經理事會建議，本會可聘請社會賢

達、熱心人士為本會之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和顧問。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

本會之收入

本會之收入如下：

1. 會員會費；

2. 團體、企業或熱心人士捐贈；

3. 政府資助；

4. 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補充法律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本章程未盡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第十五條

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5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神農中醫藥研究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6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華神農中醫藥研究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華神農中醫藥

研究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是以國內外傳統中醫藥精英為

主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傳統社會團體。

宗旨為挖掘傳統中醫藥人才，繼承和弘

揚中華民族的傳統醫藥文化，推動澳門

健康事業有序發展，行善積德、服務大

眾，以促進本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看台街202號信託
花園地下BV。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及團體會

員。

一、凡認同本會章程的從事或研究

與中醫藥相關的人士，經理事會核准

後，均可成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凡認同本會章程的任何與中醫

藥相關的學術團體或機構，經理事會核

准後，均可成為本會的團體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研究及活
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按時繳納會費；

3.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會設下列機構：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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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

是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設會長

一名及副會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二）會員大會的權限：

1、 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2、 選舉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3、 訂定本會工作方針；

4、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5、 審議及通過監事會提交之工作報
告及相關意見書。

（三） 會員大會的運作：

1、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應
理事會要求，亦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會員大會的召集，至少提前八天
透過掛號信方式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

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

3、 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半數，
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

席人數多寡，亦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

決議時除另有法律規定外，須獲出席會

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4、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

書長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二）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
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

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三） 理事會之權限：

1、管理法人；

2、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履行法律
及章程所載之義務；

3、制定年度計劃；

4、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九條——監事會

（一）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二）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
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

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效。

（三） 監事會之權限：

1、監察行政管理機構之運作；

2、查核法人之財務；

3、就其監督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經費

（一） 會費；

（二） 政府、機構、社團及各界人
士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三） 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益。

第五章

會徽

第十一條——會徽圖案：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對本章程未完善之

事宜加以補充及具體化，但不能與本章

程有抵觸。內部規章內容包括訂定產生

下屬委員會或機構的具體辦法、行政和

財務的管理及運作細則、會員紀律等

等，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定及通過。

第十三條——章程之解釋權

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會員大

會閉幕期間，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第十四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範。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斗門白蕉同鄉青年協會

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os Jovens dos 
Conterrâneos de Tao Mun Pak Chio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6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斗門白蕉同鄉青年協會

Associação dos Jovens dos Conterrâneos de 
Tao Mun Pak Chio de Macau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為“澳門斗門白蕉同鄉青

年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Jovens 
dos Conterrâneos de Tao Mun Pak Chio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地址：澳門祐漢第

一街20號萬壽樓1樓150室。

第三條——宗旨：

（1）冀能聯繫各鄉親之青少年共同
發展會務，為建設家鄉作出貢獻；

（2）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3）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屬斗門白蕉同鄉之青

年，年滿十八週歲至三十五週歲皆可申

請加入，但必須經理事會通過，方可正

式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2）對本會之會務擁有建議、批評
及諮詢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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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守本會之章程及決議；

（4）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5）按時繳納入會會費；

（6）享受本會內設施。

第六條——會員連續兩年不繳納會

費者，則作退出論處理。

第七條——會員因違反本會章程及

損害本會聲譽，經本會理事會討論及審

議後，情節輕者，先給予勸告；嚴重

者，則除名處分。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本會實行民主集中制。

設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最高權

力機關是會員大會，上述各權力機關之

任期為兩年，再獲選可連任，次數不

限。

第九條——會員大會：

（1）制定及修改章程；

（2）選舉和罷免領導機構成員；

（3）審議理事會工作和財政收支報
告； 

（4）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至少提前8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
集，但該會必須在澳門召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召開時，若

時間到達而出席人數不足，則可延遲半

小時開始。及後，則以當時出席人數多

寡為準，繼續進行會議，所表決事項有

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十三條——理事會為本會日常事

務之執行機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秘書長一名，財政一名，理事若干名，

成員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賬目

及提供有關意見。設監事長一名，副監

事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成員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

第四章

修章

第十五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

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五章

消滅

第十六條——解散之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七條——經費的來源：

（1）會費收入；

（2）政府資助及社會的贊助與捐
贈。

第七章

會徽

第十八條——會徽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1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1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志豪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o Chi 
Hou”

英文名稱為“Chi Hou Sports Club”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6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志豪體育會

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志豪體育

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sporto 
Chi Hou”，英文名為“Chi Hou Sports 
Club”，（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景觀里

5號明輝大廈3樓B座，經理事會同意可更
改。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推

廣及發展康樂體育為主，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服務社群為宗旨。

第四條——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領導架構

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須經半數以

上出席會員的贊同票方為有效，如屬修

改會章的決定，則須獲出席大會四分之

三會員贊同方為有效，會員大會設主席

一名，負責會員大會的召開及主持工

作。

2）理事會是本會之行政與活動負責
之執行機構，負責草擬並執行每年活動

計劃和預算案，訂定會費。理事會設理

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理事兩名以

上，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理事長對

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和協調本會各項

工作，副理事長在其職權範圍內代處理

工作，理事會決策時須半數以上成員通

過方為有效。

3）監事會為本會之行政監察及審
查機構，負責審查本會之賬目，監督預

算案之執行，審閱每年之財政報告及賬

目，並編制年度報告，監事會設監事長

一名及監事兩名或以上，但其成員人數

須為單數。

第五條——凡愛好體育活動及認同本

會章程者均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召開，由

理事長召開，需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

通知。領導架構每三年重選，重選可連

任。

第七條——本會會員可擁有參與本會

各項活動的權利，並有協助本會各項活

動的籌劃與推動的義務。

第八條——本會的經費來源：

1）會員會費；

2）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九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由澳門

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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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本會會徽為下述圖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0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0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共晴軒社會服務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存檔

於本署之2012/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7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共晴軒社會服務協會章程

第一條——本會名為“共晴軒社會

服務協會”（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臨時會址設於澳門

氹仔大連街47號至尊花城麗晶閣29樓I
座。

第三條——本會在成立之日開始運

作，其存續期不受限制。

第四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以

關注兒童、青少年的發展及成長；促進

家庭的社會功能；支援不同階層人士的

需要；關注弱勢社群於社會的生存空間

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宗旨。 

第五條——入會資格：認同本會，

並得理事會批准之申請者。

會員權利：有參與本會活動優先權；

及出席會員大會，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會員義務：必須遵守本會章程，並繳

交會費。

第六條——組織架構設：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權限：通過和

修訂本會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

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通過和審議會

務報告、財務帳目及監事會的相關意

見。每年召開一次平常大會，由理事會

召集，或應不少於三分之二有投票權會

員聯名提出書面申請，則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

透過簽收召集書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主席

團設會長、副會長及會員大會秘書各一

名，由會員大會從會員中選出，任期三

年，可以連任。

第八條——理事會權限：作為管理

法人、提交年度管理報告、履行法律及

章程所載之其他義務。理事會由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至少

二人、秘書長一人、和財務長一人等，

任期三年，可以連任。

第九條——監事會權限：監督運作、

查核帳目。監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

監事長、副監事長和監事會秘書各一

人，任期三年，可以連任，不得由理事

會成員兼任。

第十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一條——本會財務經費來自會

員會費及捐獻。

第十二條——章程如有更改，得於

會員大會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通過方可進行修訂更改。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dezassete de Julho de dois mil e doze.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0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0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印度文化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2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2/ASS檔案組第
4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印度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及性質：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印度文化

協會，英文名稱為 I n d i a n  C u l t u r e 
Assoc iat ion of Macau（以下簡稱本
會），為一個非牟利的文化團體。

第二條——地址：

1.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50
號利年閣10樓M座。

2. 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可遷至澳
門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1. 本會宗旨為：以澳門為平臺，引
進印度文化。面向內地、香港、澳門、

臺灣、東南亞及全世界，在文化交流中

發揮紐帶和橋樑作用，加強居民對印度

文化的瞭解，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

2. 為達至上述目標，本會可與其他
本地或國際上的團體或機構合作舉辦相

關印度文化藝術的交流、表演、研討

會、展覽以及印製及發行有關印度文化

的書籍和單張。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經本會理事會審核批准後，均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事宜；

2. 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

3. 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

4. 對本會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2. 按期繳納會費；

3. 維護本會的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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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七條——本會管理機關有：會員

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負責制訂或修

訂本會章程及選舉管理機關成員。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構，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一名及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一次，

可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

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

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

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會員大會於每年舉行不少於一次，

在必需的情況下，理事會可隨時召開特

別會議。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 . 根據章程選舉會員大會領導成
員、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2. 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3. 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負責執行及推動會務；由五名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不少於一名、秘書一名及理事若干

名，以上各職位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監察理事會

各項工作的機關，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若干名，以上各職位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顧問

第十四條——本會可邀請與印度文

化相關，具藝術成就或知名度之人士，

經由理事會提名，由會員大會以過半數

票通過，擔任本會顧問。

第五章 

財政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

費、社會各界熱心市民與團體企業的贊

助和捐贈。

第六章 

章程之通過、遺漏及修改

第十六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以

過半數票通過後生效。倘有其他遺漏，

則採用規範一般團體的法規處理。修改

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

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第七章 

會徽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3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3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湖南同鄉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2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2/ASS檔案組第
4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湖南同鄉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文：澳門

湖南同鄉會，葡文：Associação dos Con-
terrâneos de Hunan em Macau，英文：
Hunan Natives Association of Macao。

第二條——本會以團結在澳門居住

或工作的湖南籍鄉親為目的，促進會員

間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加強聯繫和交

流，為會員謀福利；開展與世界各地湖

南鄉親組織的交流活動，促進本會會員

與世界各地湖南鄉親的聯繫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埗

頭橫街五號C地下。

第四條——凡是在澳門生活和工作

的湘籍人士，年滿18周歲，遵守中國法
律與澳門基本法，承認並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

第二章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五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

權力機構，審議本會一切會務，民主選

舉本會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成

員，任期兩年，可連選連任。

第六條——會員大會設會長1人、副
會長7至13人、秘書1人。

第七條——理事會設理事長1人，副
理事長7至11人，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
2人，理事若干人，理事會人員總數為
單數；監事會設監事長1人，副監事長1
人，監事1人，理監事會由會員大會民主
選舉產生，義務擔任。

第八條——本會設永遠創會會長兩

名，由對本會創立作出重大貢獻的資深

湘籍人士擔任。

第九條——為推動本會會務，對熱

誠贊助本會之社會名流賢達，經理事會

議決聘請其擔任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顧問。根據會務開展的需要，經理事會

通過聘請僱員做專職工作。

第三章

會議及職權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或過半數會員聯名要求，提出議

案，可召集之。每次會員大會的法定人

數不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30
分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

數多寡，會員大會均得召開。

第十一條——理事會會議每兩月舉

行一次，特別會議可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之。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

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

提前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

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三條——理事會專責執行會員

大會決議，秘書處專責執行理事會之議

決，理事長負責日常會務各項工作。

第十四條——監事會的職權是：

（一）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二）查核本會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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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四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五條——會員權利：

1. 有出席會員大會的權利；

2. 在會員大會上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3. 在會員大會上有建議及提出異議之
權利；

4. 有參與本會一切活動、享受本會會
員福利的權利。

第十六條——會員有按期繳交會費

的義務。

第五章

入會與退會

第十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者，須

依手續填交登記表，經理事會通過，繳交

入會費後，簽發給會員證，方為正式會

員。

第十八條——為對於積極支持本會開

展會務之人士特設立榮譽會員，凡一次過

繳交入會基金和會費拾萬元者均成為本會

榮譽會員。除發給榮譽會員證外，並發給

榮譽證書。

第十九條——凡有不遵守會章或在法

律上裁定為有違法行為者，本會得取消其

會員資格，停止享受之一切會員權利。以

前所繳任何費用，概不發還。

第二十條——凡過期半年，不按章交

納一切費用者，作自動退會辦理（特殊情

況經本會調查同意者例外）。

第六章

福利事業及會務活動

第二十一條——舉辦會員福利事業是

本會宗旨之一，凡屬本會會員均有權利

提議本會根據能力舉辦各種會員福利事

業。本會對於積極提議和致力於確有惠

於會員之福利事業者本會給予獎勵。

第二十二條——在經濟允許的情況

下，本會得編印不定期會刊。

第七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財政收入來自會

費，不附帶條件的捐款和社會相關機構

的資助，以及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規定的其他方式。

會員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

會決定。

第二十四條——本會全部收支賬目，

由財務部列賬存查並每季、每年列表交

監事會審核後公佈，年度決算後由理監

事會審查後向會員大會報告。

第二十五條——對於各會員和各方面

人士贊助義捐會務經費或福利事業經費

者，不論義捐多少均於本會公佈，及在

會議上公佈鳴謝。

第八章

章程修改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如有修改，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九章

解散或延期

第二十七條——本會解散法人或延

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章

其他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得由會員大會討論修改之。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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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行長 會計主管

 故敏 范本宜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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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分行總經理 會計主管

 郭志航 湯影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N.º 30 — 25-7-2012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8901

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帳戶名稱
餘額

借方 貸方

現金

銀行結存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總公司之欠款

關連公司之欠款

固定資產

其他資產

銀行透支

銀行貸款

應付賬款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結欠總公司之款項

結欠關連公司之款項

稅項

股本

儲備

保留溢利/（損失）
總收入

總支出

3,461,221.46
6,292,092.23

41,045,218.53

4,539,485.43

2,433,091.77
738,686.35

3,000,000.00

535,664.24

43,305,350.29
5,325,225.00

總額 55,338,017.65 55,338,017.65

 

 澳門分行經理 分行業務部主管

 翁貝斯 莫劍華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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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董事 會計主管

 廖僖芸 黃偉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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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澳門）

試算表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董事會成員 會計主任

 張建洪 劉志強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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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2

 Gerente Geral, Sucursal de Macau,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Eugene Iu Sio Mei Ng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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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2

MOP

 O Director da Sucursal, O Director da Contabilidade,

 Bento Granja Luís Silv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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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ESPÍRITO SANTO DO ORIENTE,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Junho de 2012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Francisco F. Frederico José Morgad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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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澳門幣/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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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MOP）

（澳門幣/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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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幣/MOP）

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幣/MOP）

 澳門分行經理 會計部經理 
 O Director da Sucursal, O Director da Contabilidade,

 Bento Granja Luís Carlos Silva

2011年業務簡報

2011年度的業務因應兩重要外來事件在決策上有所調整：希臘局勢令歐元的危機日益加深及葡萄牙政府根據與歐盟委員會、
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5月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提出為期三年的財政穩定計劃。

儘管面對挑戰和不確定的形勢，BPI堅信不移地保持了金融機構三個最關鍵領域的穩定性：資本、風險及流動性。

BPI澳門離岸分行於2011年無誤地執行總公司發出的指引。對非本地居民，尤其是葡僑、移居海外的葡萄牙人以及其他銀行
客戶，提供定期存款等財務調節方案，並令BPI的銀行服務再一次獲得客戶極高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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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銀行年終客戶存款為歐元21,896,700,000（較2010年下降2.1%），擁有1,561,300賬戶（較2010年12月增加3.1%）。非本
地居民個人客戶、企業家及商人存款為歐元448,700,000（較2010年下降0.2%），歐元1,799,500,000以不同期限和形式的定期存放
於澳門分行（包含應計利息，相當於澳門元18,656,500,000，較2010年上升4.3%）。

2011年12月31日，本分行總資產值為澳門元22,018,800,000（較2010年上升18.39%），在本集團的資源集中管理政策下，存
放於葡萄牙總行及其他分行或集團附屬機構，金額達到澳門元21,758,800,000（較2010年上升18.87%）。

本分行的營運成本保持平穩，並與去年成本相約，為澳門元2,578,000（較2010年上升1.8%）。

澳門離岸分行繼續與澳門金融機構保持密切和互惠的關係，支持及促進在澳門的發展，特別是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透過

BPI集團之前於安哥拉子公司Banco de Fomento Angola所簽署的合作協議，構成中國和葡萄牙之間，以及與葡語非洲國家的整體
關係。

在此，本行謹向澳門特區政府，特別是澳門金融管理局，對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所作的支持及信任，表
示謝意。

分行管理層

2012年5月30日

Síntese da actividade no exercício referente ao período de 1 de Janei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1

O exercício de 2011 foi decisivamente marcado por dois acontecimentos de primeira importância na ordem externa: o agravamento 
da crise do euro, determinado pelo paroxismo da situação grega, e o pedido de resgate apresentado pelo Governo português, que veio a 
traduzir-se num exigente programa trienal de estabilização financeira, baseado num memorando de entendimento assinado em Maio com a 
Comissão Europeia, o Banco Central Europeu e o Fundo Monetário Internacional.

Não obstante esta conjuntura, excepcionalmente hostil, o BPI apresentou uma situação confortável quer em termos absolutos quer em 
termos relativos no que concerne aos indicadores estruturais mais comuns em três domínios vitais para uma instituição financeira – capital, 
risco e liquidez.

No que se refere à actividade d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o Banco BPI S.A. durante 2011, esta manteve-se sem alterações no pros-
seguimento das orientações emanadas pela sua Sede. Tal actuação revelou-se, sobretudo, na oferta de soluções financeiras ajustadas e a 
pensar, em particular, nos Depósitos a Prazo para Não Residentes, nomeadamente para as comunidades de emigrantes e luso descendentes 
bem como de outros portugueses a residir no estrangeiro que, em conjunto com os restantes clientes do Banco, continuam a distinguir o 
BPI, uma vez mais, numa posição cimeira quanto aos indicadores de satisfação com o atendimento e satisfação total.

Em final de ano, os Recursos Totais de Clientes do Banco BPI ascendiam a 21 896,7 M Euros (-2,1% que em 2010) e representavam 
1 561,3 mil contas de Clientes (+ 3,1% que em Dezembro de 2010). Destes, o segmento de Não Residentes da Banca de Particulares, 
Empresários e Negócios era responsável por uma carteira de 4 487 M Euros (-0,2% face a 2010) dos quais 1 799,5 M Euros (equivalentes 
a MOP 18 656,5 M, que inclui juros corridos, + 4,3% que em 2010) encontravam-se afectos à Sucursal de Macau, na forma de Depósitos a 
Prazo de vários tipos e diferentes maturidades.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o Balanço da Sucursal atingiu um total de Activos de MOP 22 018,8 M (+18,39% face a 2010) representado, 
quase na totalidade, por Aplicações junto da Sede do Banco BPI e noutras Sucursais ou Filiais do Grupo e que totalizavam MOP 21 758,8 
M (+18,87% face a 2010), em consonância com a política de gestão centralizada de recursos do Grupo.

Os Custos Operativos da Sucursal continuaram a manter-se sem grandes oscilações, atingindo um total de MOP 2 578 mil (+1,8% face a 
2010) e em linha com os custos verificados no ano anterior.

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continuou a manter um estreito e frutuoso relacionamento com todas as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sedeadas 
na RAEM e, em particular, com o Banco da China, Sucursal de Macau contribuind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acções destinadas a supor-
tar o papel de Macau no quadro da relação global entre a RPC e Portugal, bem como com os PALOP’s, sobretudo com Angola, no quadro 
das relações e dos acordos firmados anteriormente com o Banco de Fomento Angola, subsidiária do Grupo BPI naquele país.

Às Autoridades da RAEM, em particular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o Banco BPI expressa o 
seu agradecimento pela colaboração e confiança sempre manifestadas.

Macau, aos 30 de Maio de 2012.

Direcção da Sucursal.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N.º 30 — 25-7-2012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8911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收益表、總公司賬項及儲備轉變表

及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

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
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À Gerência do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31 de De-
zembro de 2011,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30 de Maio de 2012,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1, a demonstração de re-
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da conta corrente com a sede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o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
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Quin Va

Auditor de Conta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30 de Maio de 2012.

（是項刊登費用為 $9,6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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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MACAU BRANCH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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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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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營業表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1

 澳門幣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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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Patacas

二零一一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1

 澳門幣
 Patacas

 會計 總裁 
 Contabilista, Presidente,

 王健民 鄭文禮
 Jimmy Wong Kin Man Manl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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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業務報告撮要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澳門分公司2011年個人壽險及團體保險業務總保費收入達澳門幣3.34億元。

瞄準市場對風險管理產品的殷切需求，美國萬通亞洲去年就健康保險推出了三款新產品，分別為「嚴重疾病特級保障計

劃」，以及「住院現金保」及「意外保」兩款百分百保費回贈的計劃。在持續低息的環境下，具保費回贈的計劃深受市場歡迎；

去年，此類計劃的新造業務保費錄得超過七成升幅。此外，美國萬通亞洲為「財智之選」系列新增了12款極具實力的環球投資選
擇：而定期供款組合式投資計劃的新造業務保費錄得10%增長。

憑藉具靈活彈性及優質的產品，美國萬通亞洲於《指標》雜誌（BENCHMARK）「2011年最佳財富管理大獎」中，獲評選
為「最佳投資相連保險產品供應商」，以及於「TVB周刊最強人氣品牌大獎2011」中榮獲「最強人氣人壽保險公司」大獎。

為慶祝總公司美國萬通160週年的大日子，去年5月，美國萬通亞洲於澳門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邀請了3,000多名貴賓及客戶
出席慶祝酒會及欣賞「水舞間」。

本公司一向以人為本，並投放大量資源在培訓方面，銳意不斷提升顧問的專業水平，在2011年，於港澳區為專業顧問提供的
培訓時數全年高達九萬多小時。

展望2012 年，美國萬通亞洲將繼續積極回應市場需要，並會全面優化風險及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平台，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
求。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美國萬通亞洲）」乃是「美國萬通金融集團」1的亞洲區旗艦公司，總部設於香港，並於澳門

設有分公司。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乃一家多元化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現時管理資產4,430億美元2，客戶人數達1,300萬。美國萬通自1851
年成立以來，憑藉其穩健的經營作風及業務策略，榮獲多家國際評級機構授予極高的財務評級，包括A.M. Best「A++」評級（優
秀；15個級別當中的最高評級）、惠譽國際「AA+」評級（很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及標準普爾「AA+」評級（很
強；21個級別當中的第二最高評級）3。此外，美國萬通更名列國際知名《FORTUNE 500》「全美5大互惠壽險公司」之一4。

鄭文禮

總裁

註：

1.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為「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萬通）」及旗下各附屬公司的統稱。

2.  資料乃截至2011年12月31日。

3.  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美國萬通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及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評

級資料截至2012年6月1日。評級資料日後或會調整。

4. 「全美5大互惠壽險公司」乃按2012年5月21日《FORTUNE 500》公佈的「互惠壽險公司」2011年度收入排名榜計算。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da MassMutual no ano de 2011

No ano de 2011 os prémios auferidos em Macau pela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elevaram-se a 334 milhões de patacas.

Em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e protecção dos seus clientes, a MassMutual Asia introduziu três novos planos de saúde e de cobertura 
para assistência médico-hospitalar, denominados de «Critical Illness Supreme Benefit», «Refundable Hospital Cash Plan» e «Refundable 
Accident Protector».  Perante o cenário actual de baixo nível dos juros, os planos de seguro garantindo 100% de reembolso registaram uma 
resposta excepcional, traduzida no acréscimo de 70% nos prémios dos seguros novos efectuados no ano findo. Adicionalmente, a MassMu-
tual Asia continuou a lançar os seguros «Premier-Choice Series», proporcionando uma oferta adicional de 12 opções de investimento para 
a escolha dos clientes. Quanto aos prémios dos seguros novos da MassMutual Asia respeitantes a seguros ligados a planos de investimento 
tiveram um aumento na ordem de 10%.

Face à flexibilidade e qualidade dos seus produtos, à MassMutual Asia foi concedido a qualificação de «Investment Linked Provider 
of the Year» («Benchmark»), significando um prémio para a nossa empresa em relação à gestão de poupanças em 2011. Por outro lado, a 
MassMutual Asia recebeu o louvor «The Most Popular Life Insurance Company» no programa semanal de «Prémio 2011» do canal de tele-
visão TVB.

Com o objectivo de celebrar o 160.º aniversário da constituição das empresas do seu grupo, a MassMutual Asia convidou mais de 3 000 
VIP’s e clientes para um «cocktail» em Macau e assistirem ao espectáculo «The House of Dancing Water», no mês de Maio de 2011.

A MassMutual Asia procedeu a investimentos substanciais na formação profissional e desenvolvimento contínuo dos seus agentes, tendo 
proporcionado mais de 90 000 horas de formação em 2011 para aqueles em Hong Kong e Macau.

No ano de 2012, em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os seus clientes, a MassMutual Asia tem continuado a conferir a maior ênfase em inova-
ções e nos produtos relacionados com a gestão de poupanças e em serviço de plataforma.



N.º 30 — 25-7-2012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8917

A MassMutual Asia Ltd. (MassMutual Asia) integra-se na entidade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1, sendo a empresa de actuação deste na 
Ásia, com o seu escritório-sede em Hong Kong e a sucursal em Macau.

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representa uma organização financeira de negócios diversificados que gere activos superiores a 443 mil 
milhões de dólares americanos2 para um conjunto de clientes que excede 13 milhões. A MassMutual Asia foi constituída em 1851 e tem 
mantido estabilidade na gestão das suas operações, pelo que lhe têm sido atribuídas elevadas qualificações de notação («rating»), pelas duas 
das maiores empresas da especialidade, como a A.M. Best Company, que lhe atribuiu «A++» (Superior, categoria no topo 15) e a Fitch Rat-
ing, que lhe deu o grau «AA+» (Muito forte, segundo na categoria de 21), bem como pela Standard & Poor’s, que lhe concedeu a avaliação 
de «AA+» (Muito forte, segundo na categoria de 21)3. À MassMutual Asia também foi conferido a renovação da graduação pela revista 
«Fortune 500» como sendo uma das «Five Largest U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4.

Manly Cheng

Presidente

Notas:

1. O 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 corresponde à designação comercial de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Mutual) e suas subsidiárias.

2. Dados que se reportam a 31 de Dezembro de 2011.

3. Todas as avaliações financeiras referem-se à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as suas subsidiárias, 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s dados referem-se à data de 1 de Junho de 2012, podendo haver ajustamentos posteriores.

4. As avaliações baseiam-se no total de rendimentos auferidos em 2011, na categoria de «Insurance: Life, Health (Mutual)», constante da revista «Fortune 500», publi-

cada no dia 21 de Maio de 2012.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各董事
 關於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一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

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

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吳嘉寧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於澳門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os directore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Referente 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1,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9 de Maio de 2012,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1, a demonstração de re-
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
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e d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os livros e registos da Sucu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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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MassMutual Asi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
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Ng Kar Ling Johnny,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9 de Maio de 2012.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1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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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1年12月31日
 澳門幣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1 年度

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 利 澳 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成 績 驕 人 ， 傳 統 人 壽 保 險 新 造 業 務 上 升 百 分
之四十三，而保費總額亦超過壹億貳仟萬澳門元。

為 慶 祝 宏 利 澳 門 分 行 成 立 十 五 週 年 ， 我 們 推 出 一 系 列 宣 傳 廣 告 包 括
巴士、報章、電台及電視廣告，務求令全澳市民都認識宏利。

隨 著 我 們 的 經 銷 團 隊 不 斷 擴 大 ， 加 上 新 區 域 加 盟 ， 澳 門 宏 利 經 銷 部
辦公室擴充至澳門新馬路39廣場14樓及16樓，而客戶服務部仍保持
在南通8樓，繼續為澳門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會計

李頌怡

總經理

周嘉賢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我 們 按 照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之 《 核 數 準 則 》 和 《 核 數 實 務 準 則 》 ， 及 《 國 際 核 數 準 則 》
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一一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 述 已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以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全 面 收 益 表 、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組 成 ， 亦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和 解 釋
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
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
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於澳門

損    益    表

20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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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1年度
澳門幣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1 年度

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 利 澳 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成 績 驕 人 ， 傳 統 人 壽 保 險 新 造 業 務 上 升 百 分
之四十三，而保費總額亦超過壹億貳仟萬澳門元。

為 慶 祝 宏 利 澳 門 分 行 成 立 十 五 週 年 ， 我 們 推 出 一 系 列 宣 傳 廣 告 包 括
巴士、報章、電台及電視廣告，務求令全澳市民都認識宏利。

隨 著 我 們 的 經 銷 團 隊 不 斷 擴 大 ， 加 上 新 區 域 加 盟 ， 澳 門 宏 利 經 銷 部
辦公室擴充至澳門新馬路39廣場14樓及16樓，而客戶服務部仍保持
在南通8樓，繼續為澳門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會計

李頌怡

總經理

周嘉賢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我 們 按 照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之 《 核 數 準 則 》 和 《 核 數 實 務 準 則 》 ， 及 《 國 際 核 數 準 則 》
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一一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 述 已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以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全 面 收 益 表 、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組 成 ， 亦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和 解 釋
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
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
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於澳門

損    益    表

2011 年度
損益表

2011年度

       澳門幣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2011 年度

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 利 澳 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成 績 驕 人 ， 傳 統 人 壽 保 險 新 造 業 務 上 升 百 分
之四十三，而保費總額亦超過壹億貳仟萬澳門元。

為 慶 祝 宏 利 澳 門 分 行 成 立 十 五 週 年 ， 我 們 推 出 一 系 列 宣 傳 廣 告 包 括
巴士、報章、電台及電視廣告，務求令全澳市民都認識宏利。

隨 著 我 們 的 經 銷 團 隊 不 斷 擴 大 ， 加 上 新 區 域 加 盟 ， 澳 門 宏 利 經 銷 部
辦公室擴充至澳門新馬路39廣場14樓及16樓，而客戶服務部仍保持
在南通8樓，繼續為澳門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會計

李頌怡

總經理

周嘉賢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我 們 按 照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之 《 核 數 準 則 》 和 《 核 數 實 務 準 則 》 ， 及 《 國 際 核 數 準 則 》
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一一年度的財
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 述 已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以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全 面 收 益 表 、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組 成 ， 亦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的 摘 要 和 解 釋
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
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
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於澳門

損    益    表

2011 年度

 會計 總經理

 李頌怡 周嘉賢

澳門業務活動報告

宏利澳門於二零一一年成績驕人，傳統人壽保險新造業務上升百分之四十三，而保費總額亦超過壹億貳仟萬澳門元。

為慶祝宏利澳門分行成立十五週年，我們推出一系列宣傳廣告包括巴士、報章、電台及電視廣告，務求令全澳市民都認識宏

利。

隨著我們的經銷團隊不斷擴大，加上新區域加盟，澳門宏利經銷部辦公室擴充至澳門新馬路39廣場14樓及16樓，而客戶服務
部仍保持在南通8樓，繼續為澳門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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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及《國際核數準則》審核了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宏利澳門分行”）二零一一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

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

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

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宏利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

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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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URADORA VIDA ING (MACAU), S.A.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1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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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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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1

Patacas

 
 Contabilista, Director-geral/Gerente,
 Lo Kwok Chung, Raymond Wong Leung Kwong, Peter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11) 

Presidente — Henricus Hermanus Maria de Jong  
Vice-presidente — Yong, Lennard Peng-kuang
Administrador-delegado — Wong Leung Kwong Peter   
Administrador — Willem Auke Hekstra       
Administrador — Poon Chi Fai     
Administrador — Yeung Wing Wah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 Lo Kwok Chung, Raymond 
Vice-presidente — Lam Wai Yin 
Membro — Leong Ngan Peng — auditor
 
Secretário — Nuno da Luz Martins 

Accionistas com participação qualificada            Acções          Percentagem %

ING Management Holdings (HK) Limited                               176 599 800             99,99989

Sumário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A «ING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cau) Limited» é membro subsidiário do grupo financeiro «ING», sendo este grupo uma instituição 
de serviços financeiros integrados com grande potencialidade, o qual assegura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financeiros integrados, designadamen-
te, serviços bancários, de investimento, de seguro e de previdência em mais de 40 países e territórios a uma população de mais 80 milhões 
de clientes espalhados por todo o mundo. Graças à grande experiência da sociedade-mãe em matéria financeira a nível mundial e à sua 
forte potencialidade, a «ING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cau) Limited» tem conseguido um desenvolvimento estável no sector de seguro 
de vida. No ano de 2011, a receita proveniente do prémio de seguro totalizou duzentos e trinta e sete milhões e sessenta e seis mil patacas. 
A fim de melhor atender a demanda pela sociedade e reservar a competitividade, no ano 2011, a companhia lançou no mercado vários 
produtos de gestão de riqueza e de poupança, nomeadamente o seguro de poupança em RMB e planos de seguro ligado com investimento, 
promovendo, ao mesmo tempo, o mais recente plano de segurança médica, com o qual procurou-se propiciar aos clientes uma segurança 
médica mais ampla e satisfatória. 

A «ING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cau) Limited» continua a servir os seus clientes dedicadamente, tendo sempre na mente a primazia 
dos clientes e a qualidade do serviço como objectivo principal. Na área de formação profissional, a Sociedade vai intensificar os cursos de 
formação, no intuito de aperfeiçoar a qualidade dos trabalhadores e dos representantes de venda para que os clientes possam ter acesso aos 
serviços mais personalizados e a uma equipa de trabalhadores com profissionalismo. Além das actividades já mencionadas, a «ING Life In-
surance Company (Macau) Limited» esforça-se por alargar os canais de venda, a fim de consolidar ainda mais o mercado que possui.

Em Macau, aos 26 de Março 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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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cer do Fiscal Único

As contas da Seguradora Vida ING (Macau), S.A. (ING Life Insurance Co. (Macau) Ltd.) foram elaboradas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estabelecidas no Regime de Controlo das Actividades de Seguro ora vigente em Macau, tendo a mesma conta sido auditada pel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rnst & Young». No parecer deste Fiscal Único, essas contas findas no dia 31 de Dezembro de 2011 reflectem, por forma sufi-
ciente, real e just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essa Sociedade e 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apurado na referida data.

O Fiscal Único, Leong Ngan Peng. 

Em Macau, aos 8 de Junho de 2012.

Relatório de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Seguradora Vida ING (Macau), S.A.
(Sociedade por acções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regist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eguradora Vida ING (Macau),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1,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6 de 
Março de 2012,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1, a demonstração de ren-
dimento integral,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eguradora Vida ING (Macau), S.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
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Bao, King To, Auditor de Contas.

Ernst & Young — Auditores

Macau, aos 26 de Março de 2012.

（是項刊登費用為 $8,0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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